
龙胜各族自治县债务基本情况说明

我县截止到2016年底债务余额为2.64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2.44亿元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0.2亿元。 2016年我县债务还本支出0.26亿元，付息0.046亿元。
2017年我县预计申报新增债券2.3亿元，新增债券安排将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，扶贫资金安排70%，一般项目安排30%。到年底新增债券支出数完成90%以上，力争完成100%。 
以后年度我县将继续扩大新增债券的需求，只增不减，并通过置换债券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金缓解财政支出压力，降低债务利息成本。按照自治区先后出台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实施细则、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等办法，落实债务限额管理政策，促进政府举债适度，科学管理，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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